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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转发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

《关于做好 2023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教育专业、

美术教育专业本科学生和教师基本功展示工作的函》的通知

音乐学院、美术学院：

现将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《关于做好 2023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
音乐教育专业、美术教育专业本科学生和教师基本功展示工作的函》
转发给你们，请按通知要求组织教师参加展示，展示要求见附件 2。

附件 1：关于做好 2023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教育专业、美术教育
专业本科学生和教师基本功展示工作的函

附件 2：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举办 2023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教育专
业、美术教育专业本科学生和教师基本功展示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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